
气候相关风险投资管理办法 2023年5月 

 

根据SFC“致持牌法团的通函：基金经理对气候相关风险的管理及披露2021 年8 月20 日”和 ‘常见问题”，招

商香港资管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i) 为基金经理所管理的每项投资策略及每只基金识别有关联及重大的气候相关实体及转型风险； 

(ii) 在有关联的情况下，将重大的气候相关风险数据(包括预期中、长远影响)加入投资管理流程内。例如，

在投资理念及投资策略中加入气候相关风险，并将气候相关资料纳入研究及分析流程； 

及 

(iii) 采取合理步骤，以评估有关风险对基金的相关投资的表现所造成的影响。 

(iv) 基金经理确保其结论获得充分理据支持 (例如可参考关注气候变化或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构所发出的刊

物及标准), 并备存适当的纪录，以供监管机构查问。 

(v) 基金经理定期及在基金出现任何主要变化时（如投资策略转变等），进行检视或评估。 

 

基本规定： 

(i) 风险管理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公司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风险负有最终责任，并授权投资管理委员会确保气候相

关风险等到有效的识别与控制，符合公司及旗下所管理产品之风险偏好。气候风险的管理应符合公司三道

防线之管理要求，1）基金经理作为第一道防线，在风险管理程序中考虑气候相关风险，并确保已采取适当

步骤，以就所管理的每项投资策略及每只基金识别、评估、管理和监察有关联及重大的气候相关风险。2）

风控合规专员应作为第二道防线，应就气候相关风险开展独立监控与评估。3）内部审计作为第三道防线，

应在审计工作中确认气候风险管理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有效执行。 

(ii) 工具及指标 

采用适当的工具及指标，如参考彭博ESG Scores 以及MSCI ESG 等外部咨询，以评估及量化气候相关风

险。 

(iii) 在投资管理流程中纳入气候相关风险时，基金经理不应只着重绿色相关投资，亦应监察及管理高碳强度

资产所涉及的气候相关风险，从而妥善地管理基金的整体风险。 

 

1. 披露方式及频密程度 

负责基金整体运作的基金经理应透过不同途径，如网站、通讯或报告，向投资者作出适当的披露，并确保

能让基金投资者注意到相关资料。他们应注明互相参照的部分，以助投资者查阅相关资料。他们在进行披

露时应遵守以下规定： 

(i) 采纳相称性方针，即所披露的数据应与气候相关风险在投资及风险管理流程中被考虑到的程度相称； 

(ii) 以书面方式作出充分的数据披露，并透过电子或其他方法（例如公司网站）与基金投资者通讯；及 

(iii) 基金经理应至少每年重新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关联性，在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更新披露内容，并在切实可

行的范围内尽快将任何重大更改告知基金投资者。 

  



有关在机构层面就管治作出相关披露的基本规定： 

(i) 描述管治架构； 

(ii) 描述董事局的角色及监察工作，包括： 

a. 董事局或董事局委员会是否会检视涵盖气候相关风险的风险管理框架； 

b. 董事局或董事局委员会获告知气候相关事宜的程序及频密程度； 

(iii) 描述管理层的角色及责任，包括： 

a. 管理层将如何监察在管理气候相关风险方面的工作情况及进度；及 

b. 定期将管理气候相关风险方面的工作情况及进度告知管理层的流程。 

 

2. 机构层面就投资管理及风险管理作出相关披露的基本规定 

(i) 披露为了将有关联及重大的气候相关风险纳入投资管理流程而采取的步骤；及 

(ii) 描述用以识别、评估、管理及监察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所采用的主要工具及指标。结合SFC 的规

定及本公司所管理集体投资计划的实际情况（所管理的集体投资计划的资产价值小于80 亿港元），我司所

管理集体投资计划目前适用SFC 之基本规定，当所管理集体投资计划大于等于80 亿港元时适用进阶规定。 

 

因此，制定集体投资计划气候相关风险管理办法如下： 

1、基金经理必须将重大的气候相关风险加入投资管理流程内，在投资理念及投资策略中加入气候相关风险，

并将气候相关资料纳入研究及分析流程 

2、评估有关风险对基金的相关投资的表现所造成的影响 

3、建议基金经理考虑所投证券的碳排放数额，鼓励基金经理增加碳排放少的及碳中和的证券 

4、管治架构。由投委会负责对集体投资计划的气候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基金经理每半年向投委会汇报组合

气相关风险说明。 

 

3. 披露方式及频度： 

集体投资计划每年在年报中披露气候相关风险的识别、评估。 


